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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五丰”或“上市公司”或“公司”）2022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及主承销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要求，对本次重组标的公司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心种

业”）、沅江天心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沅江天心”）、衡东天心种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衡东天心”）、荆州湘牧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州湘牧”）、

临湘天心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湘天心”）（统称“标的公司”）的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业绩承诺方

2022年 9月 1日，新五丰就天心种业的业绩承诺和补偿事宜与现代农业集

团、长城资管、华融资管、信达资管、发展资本、刘艳书等 24名自然人签订了

《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就天心种业 4家子公司的业绩承诺和补偿事宜与种业

投资、湖南天圆签订了《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现代农业集团、长城资管、华融资管、发展资本、

信达资管、刘艳书等 24名自然人、种业投资、湖南天圆为本次业绩承诺方和补

偿义务人。

（二）业绩承诺期间

本次交易于 2022年完成标的资产交割，根据新五丰与业绩承诺人签订的《业

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业绩承诺期为 2022年、2023年及 202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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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绩承诺利润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本次

业绩承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标的公司
承诺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累积业绩承诺

1 天心种业 2,003.81 21,045.68 18,145.51 41,195.00

2 沅江天心 -1,381.86 1,384.79 1,380.85 1,383.78

3 衡东天心 350.59 1,407.40 1,652.95 3,410.94

4 荆州湘牧 80.55 1,584.42 1,656.62 3,321.59

5 临湘天心 22.13 455.63 427.47 905.24

目标公司应在业绩承诺期间各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由新五丰聘请具有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业绩承诺期间内各会计年度天心种业及其

4家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在《专项审核报告》中单

独披露天心种业及其 4 家子公司每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

情况。《专项审核报告》还应当在上市公司指定媒体披露。

如标的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则由补偿

义务人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四）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的说明

1、针对天心种业

本次重组中，在天心种业承担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的责任主体为现代农业集

团、长城资管、华融资管、发展资本、信达资管以及刘艳书等 24名自然人。

刘艳书等 24名自然人股东以持有天心种业 5.4545%的股权（即：该 24名自

然人合计持有天心种业 9.0909%股权的 60%）承担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其持有

天心种业 3.6364%的股权（即：该 24名自然人合计持有天心种业 9.0909%股权

的 40%）不承担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该等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由现代农业集团

全部承担。

业绩承诺方在本次交易前持有天心种业股权比例，以及业绩承诺方各自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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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比例，如下表所示：

股东 本次交易前持有天心种业股权比例 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比例

现代农业集团 82.8292% 86.4656%

长城资管 5.1183% 5.1183%

华融资管 1.8683% 1.8683%

发展资本 0.8039% 0.8039%

信达资管 0.2893% 0.2893%
24名自然人股东

合计
9.0909% 5.4545%

合计 100.0000% 100.0000%

具体计算公式及计算过程如下：

①当期补偿金额=（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标的公司截

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200万元由现代农业集

团享有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限内各年的累积净利润承

诺数的总和－累积已补偿金额；

②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7.22元/股（小于或等于 0时，按

0取值，已补偿的股份不予冲回；数量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存在小数，则舍去

小数取整数，对不足 1股的剩余对价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支付）。

③补偿义务人当期最终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补偿义务

人应承担的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比例”。

2、针对天心种业 4 家子公司

种业投资、湖南天圆按其在各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

具体如下：

标的公司 补偿义务人 持股比例 承担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比例

沅江天心
种业投资 36.00% 36.00%

湖南天圆 12.20% 12.20%

荆州湘牧 种业投资 49.00% 49.00%

衡东天心 种业投资 39.00% 39.00%

临湘天心 种业投资 46.70% 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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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计算公式及计算过程如下：

①当期补偿金额=（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标的公司截

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拟购买资产 100%股权交易作价）÷标的公司

在业绩承诺期限内各年的累积净利润承诺数的总和－累积已补偿金额；

②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7.22元/股（小于或等于 0时，按

0取值，已补偿的股份不予冲回；数量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存在小数，则舍去

小数取整数，对不足 1股的剩余对价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支付）。

③补偿义务人当期最终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补偿义务

人应承担的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比例”。

（五）减值测试与另行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业绩承诺期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30日内，上市公司应当对拟购买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由上市公司聘请具有执

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减值测试报告。除非法律有强制

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采取的估值方法应与《评估报告》保持一致。在减值

测试报告出具后 10个工作日内，完成资产减值补偿义务股份数计算工作。

若目标公司的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

额，则业绩承诺与补偿方需以先股份、后现金的方式另行补偿，另行补偿的金额

为：（目标公司的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额）

×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比例。

标的资产减值额为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减去期末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并扣

除补偿期限内拟购买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六）业绩承诺补偿上限

如目标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则由补偿

义务人先以股份、不足部分再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现代农业集团承担的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及资产减值补偿义务，以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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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在本次重组中所获交易对价扣减 200万元（由现代农业集团享有的 200万元

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为限。

长城资管、华融资管、发展资本、信达资管、湖南天圆、种业投资承担的业

绩承诺和补偿义务及资产减值补偿义务按其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交易对价为限。

刘艳书等 24名自然人承担的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及资产减值补偿义务按其

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股份对价为限。

二、2024 年度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

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5〕2-153号）、《关于沅江天

心种业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5〕2-149号）、

《关于衡东天心种业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5〕

2-150号）、《关于荆州湘牧种业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

健审〔2025〕2-152号）、《关于临湘天心种业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

证报告》（天健审〔2025〕2-151号），标的公司天心种业、沅江天心、荆州湘

牧、衡东天心、临湘天心 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1、天心种业

单位：万元

年

度

本年承诺利

润

本年实现利

润

本期已实现

利润与承诺

利润的差异

累积承诺利

润

累积已实现

利润

累积利润完

成率

2022 2,003.81 2,879.60 875.79 2,003.81 2,879.60 143.71%

2023 21,045.68 17,857.63 -3,188.05 23,049.49 20,737.23 89.97%

2024 18,145.51 29,481.72 11,336.21 41,195.00 50,218.96 121.91%

2、沅江天心

单位：万元

年

度

本年承诺利

润

本年实现利

润

本期已实现

利润与承诺

利润的差异

累积承诺利

润

累积已实现

利润

累积利润完

成率

2022 -1,381.86 -1,345.98 35.88 -1,381.86 -1,345.98 1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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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1,384.79 1,353.25 -31.54 2.93 7.27 248.21%

2024 1,380.85 1,786.59 405.74 1,383.78 1,793.86 129.63%

3、荆州湘牧

单位：万元

年

度

本年承诺利

润

本年实现利

润

本期已实现

利润与承诺

利润的差异

累积承诺利

润

累积已实现

利润

累积利润完

成率

2022 80.55 210.23 129.68 80.55 210.23 260.99%

2023 1,584.42 2,163.89 579.47 1,664.97 2,374.12 142.59%

2024 1,656.62 1,919.67 263.05 3,321.59 4,293.79 129.27%

4、衡东天心

单位：万元

年

度

本年承诺利

润

本年实现利

润

本期已实现

利润与承诺

利润的差异

累积承诺利

润

累积已实现

利润

累积利润完

成率

2022 350.59 399.85 49.26 350.59 399.85 114.05%

2023 1,407.40 1,457.96 50.56 1,757.99 1,857.81 105.68%

2024 1,652.95 2,057.81 404.86 3,410.94 3,915.62 114.80%

5、临湘天心

单位：万元

年

度

本年承诺利

润

本年实现利

润

本期已实现

利润与承诺

利润的差异

累积承诺利

润

累积已实现

利润

累积利润完

成率

2022 22.13 43.05 20.92 22.13 43.05 194.53%

2023 455.63 747.55 291.92 477.76 790.60 165.48%

2024 427.47 930.48 503.01 905.24 1,721.08 190.12%

如上表所示，沅江天心、荆州湘牧、衡东天心、临湘天心 2022年度、2023

年度、2024年度业绩承诺均已实现，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天心种业 2022年度业绩承诺已实现，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截至 2023

年末累积已实现净利润占累积承诺净利润的比例为 89.97%，业绩承诺未完成，

相关业绩承诺人已按约定对上市公司进行了补偿，具体内容详见《湖南新五丰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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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及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2024

年度业绩承诺已实现，2024年度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三、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4年度天心种业业绩

承诺期满之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天健审〔2025〕2-158号）、《2024年度沅江

天心业绩承诺期满之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天健审〔2025〕2-157号）、《2024

年度荆州湘牧业绩承诺期满之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天健审〔2025〕2-155号）、

《2024年度衡东天心业绩承诺期满之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天健审〔2025〕2-156

号）、《2024年度临湘天心业绩承诺期满之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天健审〔2025〕

2-154号），北京坤元至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业绩承诺涉及标的公司在基准日

2024年 12月 31日的价值进行了评估。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天心种业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估值 237,331.00万元，剔除业绩承诺期内天心种业分红 35,000.00

万元，公司向天心种业增资 99,525.39万元的影响后，高于公司原收购交易作价

149,801.50万元，天心种业 100.00%股权未发生减值；沅江天心股东 48.20%权益

价值估值 8,425.36 万元，高于公司原收购交易作价 8,151.17 万元，沅江天心

48.20%股权未发生减值；荆州湘牧股东 49.00%权益价值估值 8,049.72万元，高

于公司原收购交易作价 7,933.02万元，荆州湘牧 49.00%股权未发生减值；衡东

天心股东 39.00%权益价值估值 5,819.19万元，高于公司原收购交易作价 5,785.48

万元，衡东天心 39.00%股权未发生减值；临湘天心股东 46.70%权益价值估值

2,695.52万元，高于公司原收购交易作价 2,349.70万元，临湘天心 46.70%股权未

发生减值。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通过查阅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标的

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及减值测试审核报告、上市公司与业绩补偿义

务人签订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文件等方式，对上述标的的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及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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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 2024年度业绩承诺均已实现，业绩承诺人关于标的公司 2024年度

的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2024年度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经减值测试，

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届满未发生减值。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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